
B8 律师圆桌
www.shfzb.com.cn

2019 年 10 月 14 日 星期一

私人书信不能随意展示拍卖

主持人:

2009 年， 著名漫画家丁聪去世。 让丁聪的儿子丁某没想

到的是， 几年前他父亲的手稿和 18 封私人信件在 “孔夫子旧

书” 进行网上拍卖， 信件内容涉及家庭生活隐私。 为此,丁某

将拍主赵某和该网站的运营者北京古城堡图书公司一起告上法

庭。 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两被告构成侵权， 赵

某须赔偿丁某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开支共计 3 万元， 古城堡

公司对上述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

无独有偶， 多年前围绕钱钟书书信手稿的拍卖业曾引发一

场诉讼和讨论。

那么， 私人之间的书信涉及哪些权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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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法制日报 》 报道 ， 看

过 《四世同堂》 《骆驼祥子》 ,

就应该知道漫画家丁聪创作的

插图 。 2009 年,享年 93 岁的
丁聪去世 。 让丁聪的儿子丁某

没想到的是,几年前他父亲的手

稿和 18 封私人信件在 “孔夫子

旧书” 进行网上拍卖,信件内容
涉及家庭生活隐私。 为此,丁某

将拍主赵某和该网站的运营者
北京古城堡图书公司一起告上

法庭。 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一
审判决认定两被告构成侵权,赵

某须赔偿丁某精神损害抚慰金
及合理开支共计 3 万元,古城堡

公司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丁某诉称,其系丁聪、 沈峻

夫妇独子,两人去世后,丁某系
唯一法定继承人 。 2016 年 9

月,丁某发现 “孔网” 出现大量
丁聪、 沈峻夫妇及其家人 、 朋

友间的私人信件以及丁聪手稿

的拍卖信息,涉及大量家庭生活
隐私,其中 18 封信件由 “孔网”

昵称为 “墨笺楼” 的赵某拍卖。

丁某认为,古城堡公司未经权利

人允许擅自展示涉案信件,未尽

到审查义务,构成了对丁聪、 沈
峻及丁某本人隐私权的侵犯 。

为此,丁某诉至法庭,要求两被
告公开赔礼道歉 、 赔偿精神损

害抚慰金和律师费等,并要求赵

某返还涉案信件。

对此,古城堡公司辩称,其
经营的 “孔网 ” 只是网络商品

交易服务的提供者和经营者,作
为平台已履行 “通知———删除”

义务； 丁聪作为名人其隐私权

的行使要顾及社会公共利益。

赵某认为,涉案书信、 手稿

系其以合理对价购买,丁某无权
主张返还 ； 其也非首位将涉案

书信、 手稿在市场上公布的人,

不符合侵犯隐私权的认定条件。

法院审理后,作出了如上判

决,同时判令两被告在 “孔网”

首页公开向丁某赔礼道歉 ； 驳

回丁某其他诉讼请求。

网上拍卖丁聪家信 法院认定侵犯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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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一封私人之间的书信，

一般来说主要涉及三项民事权利：

所有权、隐私权和著作权。

从所有权的情况来看， 首先书

信在书写时， 其所有权始终属于写

信人。

当它寄达收信人后， 除非有特

别约定， 否则这封信的所有权就属于

收信人。

经过买卖、赠予、继承或者抛弃、

遗失和拾得， 私人书信的所有权也可

能属于写信人、收信人之外的其他人。

通常情况下， 一封私人书信的持

有人就是该书信的所有权人。

书信持有人享有所有权

一封私人之间的书信主要涉及三项民事权利：所有权、隐私权和著作

权。 通常情况下，私人书信的持有人就是该书信的所有权人。

拍卖私人书信可能侵犯著作权和隐私权

潘轶： 首先，书信是受著作权

法保护的作品。

在多年前的钱钟书书信拍卖

引发的纠纷中，法院就在判决中指

出：

“涉案书信均为写信人独立创

作的表达个人感情及观点或叙述

个人生活及工作事务方面的内容，

是以文字、符号等形式表达出来的

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

果，符合作品独创性要求，构成我

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

其次，对书信的披露、展示等

行为侵犯了著作权。

在前述案件中法院还认为 ：

“中贸圣佳公司作为涉案拍卖活动

的主办者，已通过召开研讨会等方

式将钱钟书、杨季康及钱瑗的书信

手稿向相关专家、 媒体记者等披

露、展示或提供，且未对相关专家、

媒体记者不得以公开发表、 复制、

传播书信手稿等方式侵害他人合

法权益予以提示，反而在网站中大

量转载，其行为系对相关书信著作

权中的发表权、复制权、发行权、信

息网络传播权及获得报酬的权利

的侵害， 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

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

最后，书信内容构成隐私。

在前述案件中法院认为：“涉

案相关书信均为写给李国强的私

人书信，内容包含学术讨论、生活

事务、观点见解等，均为与公共利

益无关的个人信息、 私人活动，属

于隐私范畴，应受我国法律保护。 ”

而在这起因丁聪书信拍卖引

发的纠纷中，法院同样认定私人书

信包含隐私。 “家信往来，基于彼此

信赖，其内容往往涉及家庭生活的

安排、个人感情的真实交流，体现

了彼此的性情、 情趣以及价值观。

因此家信具有鲜明的私密性，很可

能涉及到隐私权范畴”。

虽然普通人的书信往来，一般

不至于引发如此大的法律风波，但

通过这起案件明白地告诉我们，你

写给他人的信件可能属于“作品”，

而且包含着个人隐私。

写给他人的信件可能属于 “作品”， 而且包含着个人隐私。 对书信的披露、 展示和拍卖， 可能侵

犯著作权和隐私权。

李晓茂 ： 根据 《物权法 》 ，

“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

产， 依法享有占有、 使用、 收益和

处分的权利”。

但 《物权法 》 也在 “基本原

则” 章节中明确： 物权的取得和行

使 ， 应当遵守法律 ， 尊重社会公

德， 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

权益。

书信作为同时承载着所有权、

隐私权和著作权的特殊的 “物 ”，

所有权人对其权利的行使也要尊重

社会公德， 不能侵犯他人的隐私权

和著作权。

对于隐私权， 目前法律尚无明

确的界定。

日前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提交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

议三次审议 ， 草案二审稿中曾规

定： “本法所称隐私是具有私密性

的私人空间、 私人活动和私人信息

等”。 而三审稿将 “私密性” 明确

定义为 “不愿意为他人知晓”。

书信持有人委托拍卖机构或者

网站进行拍卖， 本身是对物权的一

种行使方式， 其本质是通过邀约竞

价的方式转让书信的所有权。

事实上， 拍卖名人书信、 手稿

的情况并不鲜见， 但由于通常都是

已过世名人的书信， 且持有者往往

是这些人的后人 ， 因此并未引发风

波。

但如果书信持有人并非名人的家

属或后人， 那么就可能引发不同权利

之间的冲突， 需要法律来定纷止争。

从拍卖活动的特点来看， 它针对

的必然是不特定的公众， 且拍卖前对

拍品需要进行一定的宣传、 推广和公

开展示 ， 对此 《拍卖法 》 也明确规

定， “拍卖人应当在拍卖前展示拍卖

标的”。

必须让不特定的公众能够接触和

了解到书信及其内容， 才可能吸引公

众参与竞拍。

从近年来媒体报道的相关案件来

看， 一般都是因为公开拍卖而引发了

纠纷。

而法院在判决时， 也充分考虑到

拍卖往往伴随公开展示这一过程， 因

此最终认定展示和拍卖行为构成侵

权。

那么， 如果书信持有人通过私下

买卖、 赠与等非公开的方式转让所持

私信 ， 是否会侵犯书信作者的隐私

权、 著作权呢？

虽然目前来看尚无相关案例， 但

我个人认为， 书信持有人通过这样的

方式处分自己对书信的所有权， 并未

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并不

构成侵权。

书信所有权的行使受到限制

书信作为同时承载着所有权、隐私权和著作权的特殊的“物”，所有权

人对其权利的行使也要尊重社会公德，不能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和著作权。


